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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董事（「董事」）提呈他們的報告書及本公司及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

主要業務
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銷售及分銷棉紗、坯布及牛仔布。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集團主要業務的性質並無任何重大改變。

業績及股息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營業績及本集團與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財務狀況，載於經審核財務報表第62至第64頁及第69至第70頁。

董事建議向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四日業務終結時名列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利每股人民幣0.287元。概無任何本公司的股東已放棄或同意放棄任
何股息的安排。這項派發股利建議已納入經審核財務報表內，作為資產負債表資本及儲備內一項
保留利潤的分配。

財務資料概要
本集團於過去五個財政年度的綜合業績、資產與負債的概要乃摘錄自招股章程內截至二零零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報告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以及載於本年報第62至第64
頁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
核綜合財務報表，現列載如下：

業績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2,353,637 4,380,923 6,560,470 11,088,224 13,584,389
銷售成本 (2,007,486) (3,729,267) (5,350,157) (9,231,047) (11,340,259)

毛利 346,151 651,656 1,210,313 1,857,177 2,244,130
其他收入及收益 23,748 49,303 74,120 159,022 189,536
銷售及分銷成本 (40,794) (78,565) (148,375) (275,899) (344,868)
行政開支 (27,212) (40,189) (89,703) (143,524) (151,059)
其他經營開支 (9,470) (19,641) (35,116) (59,509) (81,788)
財務成本 (46,009) (101,506) (157,797) (290,383) (420,167)

稅前利潤 246,414 461,058 853,442 1,246,884 1,435,784
稅項 (88,977) (169,627) (305,674) (420,405) (187,390)

本年度利潤 157,437 291,431 547,768 826,479 1,248,394

應佔份額：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 154,040 288,240 541,672 825,535 1,242,473
少數股東權益 3,397 3,191 6,096 944 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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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與負債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總資產 2,632,421 5,538,972 11,339,925 16,388,853 24,704,766

總負債 2,007,308 3,939,219 6,682,539 10,228,695 14,783,41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本公司及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的變動詳情，載

於財務報表附註15。

股本及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的股本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的變動詳情，連同出現變動的原因，載

於財務報表附註33。

本公司並無任何購股權計劃。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的公司章程或中國公司法並無載有優先購買權的條文，即並無規定本公司須按比例向現有

股東派發新股份。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本公司、其任何子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

公司的上市證券。

儲備

本公司及本集團的儲備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的變動詳情，分別載於財務報

表附註34及綜合權益變動報表。

可供分派儲備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中國公司法及根據中國會計準則及規則釐定，本公司資本儲

備金餘額約為人民幣5,967,000,000元及本公司法定儲備金餘額約為人民幣604,000,000元，均可用

於未來轉增資本。此外，根據公司章程，本公司保留利潤約為人民幣1,986,000,000元可作股利予

以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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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向

本集團五大客戶的銷售，相當於本集團截至二零

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銷售總額的

12.0%。向本集團最大客戶的銷售，相當於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銷售

總額的4.8%。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向

本集團五大供應商的採購，相當於本集團截至二

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採購總額的

18.0%。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

向本集團最大供應商的採購，相當於本集團截至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採購總額的

5.5%。

本集團已向與本公司擁有同一名最終控股股東的

若干公司出售及採購若干產品，其詳情載於下文

「關連交易」一節。

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司已接獲各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年度確認，確

認彼等符合上市規則第3.13條之獨立規定，董事

會認為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獨立人士。

董事酬金

概無訂立任何有關董事已放棄或同意放棄任何酬

金的安排。有關董事酬金之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

註8內。

董事及監事的服務合約及委任書

本公司各名執行董事及監事（「監事」）（不包括獨

立監事）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為期三年。

各名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監事已

與本公司訂立委任書，為期三年。根據本公司的

公司章程，各名董事及監事於他們的任期屆滿時

可膺選連任。

於本報告刊發日期的董事及監事，以及他們各自

的任期如下：

執行董事：

張波 直至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六日

張紅霞 直至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六日

齊興禮 直至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六日

趙素文 直至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六日

非執行董事：

張士平 直至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六日

王兆停 直至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六日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乃信 直至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六日

徐文英 直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陳永祐 直至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六日

監事：

劉明平 直至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六日

律天夫（附註） 直至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六日

王薇（附註） 直至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六日

附註：獨立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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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普通決議案將提呈予本公司股東，以

重選本公司各董事及監事。

重選董事及監事

各董事及監事均須於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東週年大會上重選。各董

事及監事之履歷載於本年報「董事、監事及高層管理人員」一詳。下載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

所需之其他資料。

張波

除本年報所披露者外，張先生並無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擔任任何職位，且張先生於過去三年並

無擔任上市公司之任何董事職位。張先生與本公司其他任何董事、監事、高層管理人員、主要股

東、管理層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連，惟張士平先生及張紅霞女士分別為其父親及妹妹除外。

張先生於本公司擁有12,932,000股內資股的權益。張先生擬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股東週年大會日期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任期三年。彼董事酬金年薪為人民幣100萬元乃按其

服務年期、經驗及／或資歷而釐定。並無有關張先生重選之其他事宜須知會本公司股東。

張紅霞

除本年報所披露者外，張女士並無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擔任任何職位，且張女士於過去三年並

無擔任上市公司之任何董事職位。張女士與本公司其他任何董事、監事、高層管理人員、主要股

東、管理層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連，惟張士平先生及張波先生分別為其父親及哥哥除外。

張女士於本公司擁有17,700,400股內資股的權益。張女士擬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股東週年大會日期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任期三年。彼董事酬金年薪為人民幣100萬元乃按其

服務年期、經驗及／或資歷而釐定。並無有關張女士重選之其他事宜須知會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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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興禮

除本年報所披露者外，齊先生並無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擔任任何職位，且齊先生於過去三年並

無擔任上市公司之任何董事職位。齊先生與本公司其他任何董事、監事、高層管理人員、主要股

東、管理層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連。齊先生於本公司擁有8,052,500股內資股的權益。齊先

生擬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東週年大會日期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任期三

年。彼董事酬金年薪為人民幣60萬元乃按其服務年期、經驗及／或資歷而釐定。並無有關齊先生

重選之其他事宜須知會本公司股東。

趙素文

除本年報所披露者外，趙女士並無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擔任任何職位，且趙女士於過去三年並

無擔任上市公司之任何董事職位。趙女士與本公司其他任何董事、監事、高層管理人員、主要股

東、管理層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連。趙女士於本公司並沒有擁有任何股權利益（定義見證券

及期貨條例）。趙女士擬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東週年大會日期與本公司訂立

服務合約，任期三年。彼董事酬金年薪為人民幣40萬元乃按其服務年期、經驗及／或資歷而釐定。

並無有關趙女士重選之其他事宜須知會本公司股東。

張士平

除本年報所披露者外，張先生並無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擔任任何職位，且張先生於過去三年並

無擔任上市公司之任何董事職位。張先生與本公司其他任何董事、監事、高層管理人員、主要股

東、管理層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連，惟張波先生及張紅霞女士分別為其兒子及女兒除外。

張先生於本公司擁有5,200,000股內資股的權益。張先生擬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股東週年大會日期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任期三年。彼董事酬金年薪為人民幣10萬元乃按其

服務年期、經驗及／或資歷而釐定。並無有關張先生重選之其他事宜須知會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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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停

除本年報所披露者外，王先生並無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擔任任何職位，且王先生於過去三年並

無擔任上市公司之任何董事職位。王先生與本公司其他任何董事、監事、高層管理人員、主要股

東、管理層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連。王先生於本公司並無擁有任何股權利益（定義見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王先生擬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東週年大會日期與本公司

訂立服務合約，任期三年。彼董事酬金年薪為人民幣5萬元乃按其服務年期、經驗及／或資歷而釐

定。並無有關王先生重選之其他事宜須知會本公司股東。

王乃信

除本年報所披露者外，王先生並無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擔任任何職位，且王先生於過去三年並

無擔任上市公司之任何董事職位。王先生與本公司其他任何董事、監事、高層管理人員、主要股

東、管理層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連。王先生於本公司並無擁有任何股權利益（定義見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王先生擬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東週年大會日期與本公司

訂立聘書，任期三年。彼董事酬金年薪為人民幣5萬元乃按其服務年期、經驗及／或資歷而釐定。

並無有關王先生重選之其他事宜須知會本公司股東。

徐文英

除本年報所披露者外，徐先生並無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擔任任何職位，且徐先生於過去三年並

無擔任上市公司之任何董事職位。徐先生與本公司其他任何董事、監事、高層管理人員、主要股

東、管理層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連。徐先生於本公司並無擁有任何股權利益（定義見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徐先生擬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東週年大會日期與本公司

訂立聘書，任期三年。彼董事酬金年薪為人民幣12萬元乃按服務年期、經驗及／或資歷而釐定。

並無有關徐先生重選之其他事宜須知會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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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祐

除本年報所披露者外，陳先生並無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擔任任何職位，且陳先生於過去三年並

無擔任上市公司之任何董事職位。陳先生與本公司其他任何董事、監事、高層管理人員、主要股

東、管理層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連。陳先生擬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

東週年大會日期與本公司訂立聘書，任期三年。彼董事酬金年薪為港幣60萬元乃按其服務年期、

經驗及／或資歷而釐定。並無有關陳先生重選之其他事宜須知會本公司股東。

劉明平

除本年報所披露者外，劉先生並無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擔任任何職位，且劉先生於過去三年並

無擔任上市公司之任何董事職位。劉先生與本公司其他任何董事、監事、高層管理人員、主要股

東、管理層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連。劉先生於本公司並無擁有任何股權利益（定義見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劉先生擬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東週年大會日期與本公司

訂立服務合約，任期三年。彼監事酬金年薪為人民幣3萬元乃按其服務年期、經驗及／或資歷而釐

定。並無有關劉先生重選之其他事宜須知會本公司股東。

律天夫

除本年報所披露者外，律先生並無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擔任任何職位，且律先生於過去三年並

無擔任上市公司之任何董事職位。律先生與本公司其他任何董事、監事、高層管理人員、主要股

東、管理層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連。律先生於本公司並無擁有任何股權利益（定義見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律先生擬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東週年大會日期與本公司

訂立聘書，任期三年。彼監事酬金年薪為人民幣3萬元乃按其服務年期、經驗及／或資歷而釐定。

並無有關律先生重選之其他事宜須知會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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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薇

除本年報所披露者外，王女士並無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擔任任何職位，且王女士於過去三年並

無擔任上市公司之任何董事職位。王女士與本公司其他任何董事、監事、高層管理人員、主要股

東、管理層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連。王女士於本公司並無擁有任何股權利益（定義見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王女士擬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東週年大會日期與本公司

訂立聘書，任期三年。彼監事酬金年薪為人民幣3萬元乃按其服務年期、經驗及／或資歷而釐定。

並無有關王女士重選之其他事宜須知會本公司股東。

董事及監事於合約中的權益

除財務報表附註38「關聯方交易」的附註及下文「關連交易」一節所述的交易外，董事或監事概無於

或曾經於二零零五年內或於二零零五年底仍然生效，並與本集團的業務有重大關係的任何合約中

直接或間擁有重大權益。

重要合約

除財務報表附註38的「關聯方交易」及下文「關連交易」一節所述的交易外，概無任何本公司（或任何

一家附屬公司）與其控股股東（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間訂立的重要合約，亦無任何本公司控股股東

（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向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提供服務的重要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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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本公司任何董事所知，以下人士（不包括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最

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擁有或被視為或當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

在所有情況下於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權利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

權益，或擁有該等股本的任何購股權：

於本公司內資股（「內資股」）的長倉：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佔已發行內資股 佔已發行

內資股 股本總額的 股本總額的

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 (%)

集團公司 660,311,100 84.57 58.67

（附註2）

縣聯社 660,311,100 84.57 58.67

（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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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H股（「H股」）的長倉：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佔已發行H股 佔已發行

股本總額的 股本總額的

H股數目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附註4）  (%) (%)

HSBC Halbis Partners (Hong Kong) 36,481,643 10.58 3.24

Limited （附註5）

UBS AG 23,338,456 6.77 2.07

（附註6）

JP Morgan Chase & Co. 20,638,507 5.99 1.83

（附註7）

Legg  Mason Inc. 18,636,000 5.41 1.66

（附註8）

Templeton Investment Counsel, LLC 17,307,500 5.02 1.54

（附註9）

附註：

1. 非上市股份。

2. 該等660,311,100股內資股由集團公司直接持有。

3. 該等660,311,100股內資股是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作透過集團公司（縣聯社於當中擁有控股權益）間

接持有的公司權益。

4. 於聯交所主板上市的股份。

5. 36,481,643股H股由HSBC Halbis Partners (Hong Kong) Limited以其投資經理身份持有。

6. 8,752,610股H股由UBS AG直接持有及14,585,846股H股由UBS AG控制的幾家公司分別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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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32,000股H股由 J.P. Morgan Chase & Co.直接持有及19,906,507股H股由 J.P. Morgan Chase

& Co.以托管公司／核准借出代理人的身份持有。

8. 18,636,000股H股由Legg Mason Inc.以其投資經理身份持有。

9. 17,307,500股H股由Templeton Investment Counsel, LLC以其投資經理身份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就本公司任何董事所知，概無其他人士（並非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

員）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

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在所有情況下於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股東大

會上投票的權利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權益，或擁有該等股本的任何購股權。

董事及監事於股份中的權益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的登記冊內，

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本公司董事、監事或主

要管理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中的權益如下：

於內資股的長倉：

於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五年

佔已發行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內資股 佔已發行

股本總額的 股本總額的

權益類別 內資股數目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 (%)

張紅霞（執行董事） 個人 17,700,400 2.27 1.57

張波（執行董事） 個人 12,932,000 1.66 1.15

齊興禮（執行董事） 個人 8,052,500 1.03 0.72

張士平（非執行董事） 個人 5,200,000 0.67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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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股份的長倉：

於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佔已發行股本

相聯法團名稱 權益類別 總額的概約百分比

(%)

張士平（非執行董事） 集團公司 個人 4.53

附註：

1. 非上市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於本

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 (a)須記錄

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的登記冊內；或(b)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標準守則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管理合約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就本公司的整體業務或任何重要業務的管理

或行政工作簽訂或存有任何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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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關連交易載於下文：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

與本公司以下關連人士訂立若干交易：

1. 集團公司為本公司發起人之一及控股股

東。因此，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為本公司的

關連人士。

2. 魏橋漂染為集團公司擁有40%權益的公

司。魏聯印染為集團公司擁有65%權益的

子公司。位橋染織為集團公司擁有60%權

益的子公司。山東囱富針織印染有限公司

為集團公司擁有60%權益的公司。山東魏

橋宏源家紡有限公司為集團公司擁有60%

權益的公司。山東魏橋特寬幅印染有限公

司為集團公司擁有90%權益的公司。山東

魏橋服裝有限公司為集團公司擁有67%權

益的公司。由於以上七家公司均為本公司

的發起人／主要股東的聯繫人，因此，根

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3. 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伊藤忠」）擁有魯藤

紡織10.2%的權益及擁有濱藤紡織25%的

權益，而魯藤紡織及濱藤紡織均為本公司

擁有75%權益的子公司。伊藤忠為本公司

上述子公司的主要股東，因此，根據上市

規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根據上市規則，本公司與上述關連人士之間的交

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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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獲豁免關連交易

下文列載根據上市條例不獲豁免的關連交易（「不

獲豁免關連交易」）的概要：

本集團向集團公司、其子公司及聯營
公司（「母集團」）供應棉紗及坯布

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集團公司

訂立產品、原材料供應和加工服務協議，據此，

本公司已同意，供應或促使其子公司供應棉紗及

坯布予母集團，以供生產下游棉紡織品。該協議

由訂立日期起計，為期三年。本集團向母集團供

應棉紗及坯布，是參考本集團根據正常商業條款

及在日常業務範圍內，在中國向獨立第三方供應

可比較種類的棉紗及坯布的價格釐定。

本集團向伊藤忠供應棉紗和坯布

本集團按正常商業條款，向伊藤忠供應棉紗和坯

布，以與伊藤忠維持密切的商業關係。本集團向

伊藤忠供應棉紗和坯布的價格，是參考本集團根

據正常商業條款及在日常業務範圍內，向獨立第

三方出售可比較種類的棉紗和坯布的價格釐定。

集團公司向本集團供應電力和蒸氣

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集團公司

訂立電力、蒸氣供應協議，據此，集團公司同意

向本集團供應電力和蒸氣，由訂立協議日期起為

期十年。因此，本集團能為其營運取得穩定的能

源供應。集團公司向本集團供應電力的價格，須

以每千瓦時人民幣0.35元或市價兩者中較低者為

準。集團公司向本集團供應蒸氣的價格，須以每

噸人民幣60元或市價兩者中較低者為準。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三日，本公司與集團公司訂立

一份補充協議，為訂明以上供應電力及蒸氣協議

的訂價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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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集團向本集團提供加工服務

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集團公司

訂立產品、原材料供應和加工服務協議，據此，

集團公司已同意，供應或促使其附屬公司及／或

聯營公司（包括但不限於魏聯印染和魏橋漂染）提

供棉紗及坯布下游加工服務（例如染色、漂染及

印染服務），以應付本集團客戶的其他需求，由

訂立協議日期起計，為期三年。母集團向本集團

提供加工服務的費用，是參考根據正常商業條款

及在日常業務範圍內，獨立第三方在中國提供可

比較種類加工服務的收費釐定。

集團公司向本公司出租土地使用權
（不包括有關熱電資產的土地使用權）

本公司與集團公司簽署七項租賃協議，據此，集

團公司已同意向本公司出租位於中國山東省鄒平

縣魏橋鎮齊東路34號及西外環路西側的土地的土

地使用權，以及位於中國山東省鄒平縣縣城以東

的經濟開發區內土地的土地使用權，以供進行本

公司的營運，本公司可行使其權利續約。該等協

議的主要條款如下：

(i) 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訂立的土地

使用權租賃協議，開始日期及屆滿日期分

別為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有關第一生產區土

地的年度租金開支為人民幣454,900元。

(ii) 於二零零一年五月十日訂立的土地使用權

租賃協議，開始日期及屆滿日期分別為二

零零一年五月十日及二零二一年五月十

日，有關第一生產區土地的年度租金開支

為人民幣868,000元。

(iii)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訂立的土地使用

權租賃協議，開始日期及屆滿日期分別為

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二年九月

三十日，有關第二生產區土地的年度租金

開支為人民幣888,700元。

(iv) 於二零零三年五月十四日訂立的土地使用

權租賃協議，開始日期及屆滿日期分別為

二零零三年五月十四日及二零二三年五月

十四日，有關第三生產區土地的年度租金

開支為人民幣1,50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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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七日，就年內成立的

新生產區─鄒平經濟開發區的土地訂立的

土地使用權租賃協議，開始日期及屆滿日

期分別為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七日及二零二

三年十月十七日， 年度租金開支為人民幣

2,167,000元。

(vi) 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七日，就鄒平經濟開

發區的土地訂立的土地使用權租賃協議，

開始日期及屆滿日期分別為二零零三年十

月十七日及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七日，年度

租金開支為人民幣994,100元。

(vii) 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七日，就鄒平經濟開

發區的土地訂立的土地使用權租賃協議，

開始日期及屆滿日期分別為二零零三年十

月十七日及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七日，年度

租金開支為人民幣2,000,000元。

集團公司向本公司收取的租金乃經參考市場租金

釐定，即其於中國山東省鄒平縣的日常業務過程

按正常商業條款向獨立第三方租賃類似物業的土

地使用權應付的租金。

成立山東魏橋創業財務有限公司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七日，本公司與濱州工業園、

威海魏橋、集團公司、位橋染織及魏聯印染訂立

一份發起人協議，成立山東魏橋創業財務有限公

司（「財務公司」）以向集團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提供

財務服務，惟須待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銀監會」）的批准。

財務公司的註冊資本將為人民幣400,000,000元

（約377,000,000港元）。

財務公司的成立需取得中國銀監會的有關批准，

並向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記註冊。財務公司於

成立後，將由本公司擁有其中6.25%及由濱州工

業園擁有3.75%、威海魏橋擁有2.5%、集團公司

擁有68.75%、位橋染織擁有12.5%及魏聯印染

擁有6.25%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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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向集團公司收購熱電資產

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三日，本公司與集團公司訂立

一份資產轉讓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向集團公

司收購熱電資產（「熱電資產」），總代價人民幣

3,000,000,000元（相當於約港幣2,879,000,000港

元）。是項收購已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完成。於收

購後，本集團擁有並自行經營熱電資產，該熱電

資產分別配有裝機容量約為660兆瓦，而蒸氣製

造能力每小時約為1,240噸。

集團公司向本公司出租有關熱電資產
的土地使用權

本公司及集團公司已訂立租賃協議，據此，集團

公司同意本公司租賃熱電資產位處土地的土地使

用權，該土地使用權共包括四塊土地，即位於山

東省鄒平縣魏橋鎮的總面積約為199,453平方米

的兩塊土地；位於山東省鄒平縣經濟開發區的面

積約為152,001平方米的土地；及位於山東省濱

州市經濟開發區的面積約為98,355平方米的土

地。該租賃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開始，為

期20 年，各年租金總額為人民幣2,699,000元（可

予調整）。

本公司向集團公司供應超發電力

本公司與集團公司訂立超發電力供應協議，據

此，本公司有權向集團公司供應超過本集團實際

消耗量的電力，年期由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起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包括首尾兩

日）。

本公司向集團公司供應超發電力的價格須為每千

瓦時人民幣0.45元或山東省一家發電廠當時將其

所生產的電力銷售予有關電網的價格以較高者為

準。如政府訂明任何適用的強制供電價格，則須

採納該強制價格。

有關不獲豁免關連交易的其他詳情，載於招股章

程、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七日、二零零五

年三月十七日、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三日及二零零

五年八月十三日刊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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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數字

下表列載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項不獲豁免關連交易的總值：

截至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交易性質 止年度的總值

（人民幣千元）

1. 供應棉紗及棉布

(a) 本集團向母集團供應 417,040

(b) 本集團向伊藤忠供應 312,609

2. 集團公司向本集團供應電力和蒸氣 701,925

3. 集團公司向本集團出租土地使用權

（不包括有關熱電資產的土地使用權） 8,936

4. 本公司向位橋染織出租廠房及設備 250

5. 集團公司向本公司出租有關熱電資產的土地使用權 450

6. 本公司向集團公司供應額外電力 36,816

經獨立非執行董事確認

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審閱不獲豁免關連交易，並確認各項不獲豁免關連交易為：

(i) 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範圍內訂立；

(ii) 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或倘並無足夠的可資比較交易判斷是否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則按對

本公司股東而言屬公平合理的條款進行；

(iii) 根據監管該等交易的有關協議訂立，或倘無任何該等協議，則按不遜於給予或來自獨立第三

者的條款訂立；及

(iv) 於聯交所已協定的有關年度上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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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關連交易

付款代理安排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集團公司代表本公司償還債務總額人民幣27,835,000元（不

附帶收費／利息開支及已授出有關本公司任何資產之抵押）。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

司應付集團公司合共人民幣301,294,000元（不附帶收費／利息開支及已授出有關本公司任何資產之

抵押）。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一名獨立第三方向集團公司提供若干建築工程而產生

之費用，本公司以集團公司先前存入本公司帳戶之資金，代表集團公司向獨立第三方支付總額人

民幣46,531,000元款項。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公司並無應付本公司任何款項。

上市規則第十三章規定的信息披露

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一日，本公司（作為借款人）就一筆最高達125,000,000美元（相當於約975,000,000

港元）的三年期貸款融資額度，與一銀團簽訂銀團貸款協議。該銀團貸款協議包括與本公司控股股

東指定履約表現有關的契諾。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八日，本公司（作為借款人）亦就一筆最高達 78,000,000美元（相當於約

608,400,000港元）及人民幣183,000,000元（相當於約175,962,000港元）的三年期貸款融資額度，與

一銀團簽訂銀團貸款協議。該銀團貸款協議包括與本公司控股股東指定履約表現有關的契諾。

退休計劃

本集團退休計劃的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7。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

本公司採納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訂

標準同樣嚴謹的證券交易守則。

經特別就董事作出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各董事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所規

定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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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就審閱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㶅報過程及內部控制的目的，成立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會議已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四日舉行，以審閱

本集團的年報及財務報表，並向本公司的董事會提供意見及推薦建議。

國際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國際核數師。一項重新委任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的國際核數師的決議案將於下一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本公司並無更換核數師。

公眾持股量

按本公司可取得的公開資料，並就董事於本年報刊發前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所知，本公司擁有根

據上市規則第8.08條的足夠公眾持股量。

代表董事會

董事長

張波

中國山東

二零零六年四月四日




